
国家知识产权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08〕11号），设立国家知识产权局

（副部级），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一、主要职责

    （一）负责组织协调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建设。会同有

关部门建立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开展相关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工

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二）承担规范专利管理基本秩序的责任。拟订专利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草案，拟订和实

施专利管理工作的政策和制度，拟订规范专利技术交易的政策措施，指导地方处理、调解侵

犯专利的纠纷案件以及查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利行为，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和规范知

识产权无形资产评估工作。

    （三）拟订知识产权涉外工作的政策。研究国外知识产权发展动态。统筹协调涉外知识

产权事宜，按分工开展对外知识产权谈判。开展专利工作的国际联络、合作与交流活动。

    （四）拟订全国专利工作发展规划，制订专利工作计划，审批专项工作规划，负责全国

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专利信息的传播利用，承担专利统计工作。

    （五）制订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确权判断标准，指定管理确权的机构。制订

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侵权判断标准。制定专利代理中介服务体系发展与监管的政

策措施。

    （六）组织开展专利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按规定组织制定有关知识产权

的教育与培训工作规划。

    （七）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国家知识产权局设 7个内设机构（副司局级）：

    （一）办公室。

    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承担信息、安全、保密和信访工作；

承担政策研究、政务公开以及局机关财务、行政事务等管理工作；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工

作。

    （二）条法司。

    协调提出有关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拟订、修改及有关知识产权对外谈判的方案；拟订有关

专利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草案；提出修订专利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和专利代理条

例及相关法规、规章的建议和草案。组织拟订专利等确权及侵权谈判标准；拟订专利代理中

介服务体系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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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护协调司。

    承担组织协调全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工作；承担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的相关工作，

承办行政执法有关工作；承担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有关工作。

    （四）国际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

    拟订知识产权涉外工作的政策；研究国外知识产权发展动态；承办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

权的事宜；承办专利工作的国际联络、合作与交流活动；承办涉及港澳台的专利及有关的知

识产权事项。

    （五）专利管理司。

    拟订和实施专利管理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拟订规范专利技术交易的政策；指导和规范知

识产权无形资产评估工作；指导地方处理和调解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和冒充专

利行为。

    （六）规划发展司。

    组织拟订全国专利工作发展规划；制定局系统的财务、物资、基建计划；指导和监督全

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承担专利统计工作；指导和监督直属单位的财务和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

    （七）人事司。

    承办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队伍建设及有关人事管理、机构编制事项；拟订有关知识产

权的教育与培训工作规划；承担机关离退休干部工作。

    机关党委 负责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三、人员编制

    国家知识产权局机关行政编制为 85名（含两委人员编制 3名）。其中：局长 1名、副

局长 4名，正副司长职数 19名（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四、其他事项

    （一）涉外知识产权的职责分工。国家知识产权局统筹协调涉外知识产权的事宜，商务

部负责与经贸相关的多双边知识产权对外谈判、双边知识产权合作磋商机制及国内立场的协

调等工作。

    （二）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五、附则

    本规定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

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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